
希伯來書第十九講：基督, 新約的中保 

I．結構 

15 （For this reason 爲此，從 9:1-14 得出     ，開始下一段）爲此，他作了新約的中保 

23（οὖν therefore 所以，從 9:15-22 得出     ，開始下一段）照著天上樣式做的對象，必

須用這些祭物去潔淨；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當用更美的祭物去潔淨。  

II． 大綱 

 

 

 

III．大概念 

 

問題：                        ？ 

回答： 

IV．翻譯和解釋 

15 爲此，他作了新約的中保，既然受死贖了人在前約之時所犯的罪過，便叫蒙召之人得著所

應許永遠的産業。 

        ，總結性陳述（16-28） 

爲此：從 9:1-14 得出     ；因爲基督將自己當作祭物獻給神，所以他做了新約的中保 

新約前置爲了強調；中保：解決爭端的調解人和履行合同的保證人（來 8:6） 

既然受死贖了人在前約之時所犯的罪過：基督透過救贖成爲新約的中保 

救贖：拯救，釋放和赦免 

如何救贖？                              從哪裏救贖出來？ 



罪過：παραβάσεων，the transgressions 更     的罪，有意違反神啓示的旨意 

前約之時：under the first covenant 前約之下，舊約     之下 

便叫：ὅπως in order that 目的是，基督作了新約的中保的目的 

蒙召之人：基督徒（來 3:1） 

得著所應許永遠的産業：may receive the promise of the eternal inheritance（NASB） 

應許就是永遠的産業, 包括     所有的祝福，尤指享受永遠的救恩（來 1:14） 

新約是      的約（來 13:20），因此産業也是永遠的 

16 凡有遺命，必須等到留遺命的人死了。  

16-17 在希臘文是一句話 

γάρ for 因爲，15 節基督受死的原因 

希伯來書最難解的經文之壹：如何翻譯“遺命“這個字？ 

διαθήκη：可以翻譯爲“遺囑”，也可以翻譯爲“約”  

翻譯爲“遺囑”的解經家包括：Vos, Vanhoye, Swetnam, Bruce, Hughes, Dunnill, Attridge, 

Ellingworth, Lindars, Stanley, DeSilva, and Koester. 

翻譯爲”約”的解經家包括：Westcott, Nairne, Kilpatrick, Johnsson, J. J. Hughes, Lane, G. 

Guthrie, S. Hahn, and B. Joslin. 

這個字在來 9:15，18 是“      ”的意思 

作者在 9:16-17 使用了連詞 γὰρ (for, 因爲)，在 9:18 也使用了連詞 ὅθεν（therefore，所以） 

For where a covenant is, there must of necessity be the death of the one who made it

（NASB） 

因爲在有約的地方，必須有立約之人的死亡 

17 因爲人死了，遺命才有效力；若留遺命的尚在，那遺命還有用處嗎？  



For a covenant is valid only when men are dead, for it is never in force while the one 

who made it lives （NASB） 

因爲：16 節的原因，爲什麽必須等到立約的人死了 

因爲只有當人死了，壹個約才生效，既然當立約之人還活著的時候約從不生效 (15) 

18 所以，前約也不是不用血立的。  

ὅθεν therefore，所以，說明 16-17 講的是“      ” 

9:18-22 以出 24:1-8 爲      說明要使約生效必須有死亡 

前約：證明 16-17 所講的是“約” 

不是不用：雙重否定強調肯定；血：      ，獻祭要求流祭物的血 

19 因爲摩西當日照著律法將各樣誡命傳給衆百姓，就拿朱紅色絨和牛膝草，把牛犢、山羊的

血和水灑在書上，又灑在衆百姓身上，說：  

γὰρ 因爲：18 節舊約必須用血來立的原因 

灑血是爲了潔淨；血和水：血和水摻在壹起 

朱紅色絨和牛膝草：scarlet wool and hyssop 灑血的      

20 “這血就是神與妳們立約的憑據。”  

saying, “This is the blood of the covenant that God commanded for you.”（ESV） 

說，“這是立約的血，是神爲妳們命令的。” 

21 他又照樣把血灑在帳幕和各樣器皿上。 

And in the same way he sprinkled with the blood both the tent and all the vessels 

used in worship（ESV） 這句話的賓語是什麽？ 

22 按著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潔淨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  

從 18-21 得出兩個       



凡物差不多：almost everything，      不是用血來潔淨（利 5:11-13；民 31:22-23） 

潔淨：      和身體的潔淨 

赦免：從債務，監獄和奴隸身份被釋放，潔淨 

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普遍原則，適用于舊約和新約 

23 照著天上樣式做的對象，必須用這些祭物去潔淨；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當用更美的祭物去

潔淨。  

οὖν therefore 所以，從 9:15-22 得出結論，開始下一段 

23-28 的希臘文有是三個句子（23，24-26，27-28），每個句子都有一個      

必須：it was necessary，放在句首是爲了強調是神的       

樣式：copies 複制品，地上的帳幕；這些祭物：地上帳幕中的祭物 

天上的本物：he heavenly things themselves  救恩被完成的     領域 

神的百姓就是       ，他們汙穢的良心被潔淨（弗 2:22；彼前 2:5） 

透過除去敬拜者的心和良心中罪的玷汙， 他們親近神敬拜神的      領域從這種玷汙中被潔

淨了—Bruce/布魯斯 

更美的祭物：better sacrifices 更好的祭物，超越的祭物，指基督死在十字架上；複數是爲了

與“這些祭物”對比；是種類複數，即，     更好的祭物 

24 因爲基督並不是進了人手所造的聖所（這不過是真聖所的影像），乃是進了天堂，如今爲我

們顯在神面前； 

乃是：ἀλλά but 對比，正相反；天堂：神的面前 

如今爲我們顯在神面前：基督      繼續在天上做我們的大祭司 

25 也不是多次將自己獻上，像那大祭司每年帶著牛羊的血進入聖所。  

將自己獻上：基督死在十字架上 



進入：現在時，暗示寫希伯來書時利未支派的大祭司仍在      

26 如果這樣，他從創世以來，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這末世顯現壹次，把自己獻爲祭，

好除掉罪。 

從 25 節得出的結論；末世：耶稣       顯現帶了末世（來 1:2） 

顯現壹次：he has appeared once for all 顯現指他的        和被釘十字架 

把自己獻爲祭，好除掉罪：除掉罪的方法是把他自己獻爲祭 (22b) 

27 按著定命，人人都有壹死，死後且有審判。 

And just as it is appointed for people to die once and after this,  judgment (CSB) 

正如人人都被指定        ，死後有審判；既與 28 節比較，又是 28 節的原因 

比較的相似性是什麽？ 

有審判：需要加上一個動詞，      審判，被審判 

28 像這樣，基督既然壹次被獻，擔當了多人的罪，將來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顯現，並與

罪無關，乃是爲拯救他們。  

像這樣：so 完成比較 

基督既然壹次被獻：不定過去式被動語態分詞，基督也被神       死一次 

擔當了多人的罪：賽 53:11–12，彼前 2:24, 

多人：       ；對比多人和基督的一次獻祭 

“他說多人是指      ，正如羅 5:15。當然並不是所有人都享受基督之死的成果…,但那是因

爲他們的不信攔阻了他們。“—約翰·加爾文 （      救贖） 

將來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顯現，並與罪無關，乃是爲拯救他們：不是爲了贖罪，而是帶來

最終的拯救（肺 3:20）；罪的問題在基督第一次顯現時已經     了 

基督的兩次顯現與大祭司在贖罪日的兩次顯現互相對應： 



大祭司首先進入      在燔祭壇獻祭，然後帶著血進入至聖所贖罪，消失在人們的視線以外，

人們期待他從至聖所出來。 

基督首先爲我們的罪被釘十字架（9:26），然後升天進入神面前替我們祈求（7:25），消失在我

們的視線以外，我們等候他     。 

V．應用 

1。摩西之約所包括的祭司，聖所和      最終應驗在耶稣身上 

2。人類最大的問題是        

“只有兩種人：認爲他們是罪人的義人和認爲他們是義人的罪人“--帕斯卡 

3。 罪人      要面臨神的審判 

4。獻祭的死，即流血，是神        的方法 

5。傳福音的目的不是改善人的道德，而是讓人透過相信耶稣          


